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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庙会的保护与开发
杨雨婷    西安石油大学

摘要：庙会是一种民俗民风的体现，其始终秉承着“以人为善”以及“众生平等”的核心思想，交汇着民间各色小吃、手工艺品、

文艺剧目、城乡商品交易，是我国民间文化、民间艺术表演的大舞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对非物质物质文化的一种传承，这样

的一种习俗得以被保护并发展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是现代极其与传统手工的展示。基于此，旧的传统在新时

代的冲击下，庙会为当前的文化产业打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与更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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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规范开发 
一方面，对庙会进行开发要以生态保护作为先提条件。对于

文化产业的开发来说，民间庙会带有原生态价值，是稀缺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因此生态保护可以让周边的环境保持原有的形态，
将其历史文化意蕴充分的保留，并展现在世人面前。若是只看重
眼前的利益，为了得到更多的旅游资源而拆建，那么必将使庙会
原有的历史文化以及其内涵丢失。就像原来陕西地区的灵山庙会，
在近两年的时间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对寺庙进行了大修改。在外
观上，它将原来很多原有的建筑进行翻修与拆建，变得气势宏伟，
辉煌了不少。但我们从中也不难感受出，灵山庙会经过这一系列
的改装之后，变得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彻彻底底的成为了现代文
化的产物。像这样将庙会原有的生态结构被破坏，使得很多民间
传统的地域风格特征以及人文特性正在悄然消失。另一方面，要
对庙会主体的人文生态特性进行保护。对庙会的管理，要始终延
续之前的管理模式，让原有的庙宇管理身份继续保持，在庙会的
形式上要允许会首进行管理，监督并保护庙会的民间性质，不能
让新建文管单位建制所替代，导致“民间”变“官方”。且务必
不能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阻止庙会中的宗教信仰活动，如祈祷、
祭祀等，让庙会维持其原生态。以灵山庙会为例，在对它进行开
发时，将庙宇内原有的厨房进行拆除，使得“义饭”的传统以及
庙宇中不少物品捐赠都随着厨房的拆除而失去，随着一起丧失的
还有它“众生平等、与人为善”的精神文化内涵，导致灵山庙的
文化遗产价值也随之变小，徒留其观光形式。当前，我国真正被
完整保留下来的庙会已然不多，有些庙会早已失去了庙宇，只是
将庙会的一些娱乐活动作为延续，而有些庙会则失去了原有的结
构形态，成为了用来招揽大批游客的工具。由此可见，要想让庙
会既能保留其原有的文化形态，又能做些旅游产业满足市场开发，
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明确庙会的保护与开发的主体与责任，
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最大限度保存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规范开
发与利用。现在，光是南京就已经有 100 多个民间原始庙会正在
走向消亡，据《东方卫视》报道，以仙林庙会、迈皋桥庙会为代
表的多个庙会都先后被停办，另外还有一些曾辉煌一时的民间庙
会，如泰山庙会等也都名存实亡。在声称要重点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今天，庙会为什么会逐渐走上消亡之路？很多人此时都会
站出来列举一系列庙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庙会举办时的人满
为患、交通瘫痪，人们随手乱丢的垃圾以及让人头疼的治安问题，
偷窃、诈骗等事件频频发生，让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庙会变成了一
个极为混乱的大集市。不过试问一下，如果不举办庙会，这些现
象就不会有了吗？庙会所承载的是民众的文化热情，如果仅拿这

些来批判庙会显然是不客观的。因此，对庙会的开发与保护要同
时进行，让传统文化与当前经济发展共存才是明智的选择。

 二、责任落实，活态保护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是从 2005 年开始逐步实施

的，虽然到现在已经有相关保护名录出台，但是一个个散落在我
国各个角落的民间庙会不可能将其全部收录在内，因此对庙会开
发制度进行整体的规范与保护是当前迫在眉睫之事。

1.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其主体权力的独立性，让其免遭一些
商业利益以及权力等相关因素的破坏，因此要对庙会的责任主体
进行明确。对其项目持有人、责任人以及使用人进行明确，并在
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和注册，从而规范庙会开发，维护其传统文化。

2. 为了更好的保护其文化传统及内涵意蕴，应该对相关学者
及专家的指导和意见予以格外重视。这是因为，无论是学者还是
专家，对文化方面都有着长期的学习与积累经验，因此他们的研
究手段以及保护技术都富有前瞻眼光，有丰富的知识作为支撑，
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更为科学的意见与建议。

3. 因为文化本身带有一定的变异与传承性，因此对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来说，融入当前发展也是一种传承，应对其进行活态保
护。

总结
庙会是一种原生态文化，是非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具有巨

大的文化价值，庙会的存在，记载着我国历史在不断前行与发展
过程中民众所追寻的心意信仰，无数因庙会而出现的产业链都成
为了当前社会发展与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机遇，为其带来了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对其进行传承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但
是很多庙会的开发却因为商业利益或是因为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
保护，甚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由此可见，完善民间庙会开发
政策、落实其主体责任对我国“非遗”的保护与利用有着不可估
量的作用。对于该如何将旅游管理、市场开发与文化保护同时进
行；如何积极统筹规划、管理民间庙会是相关文化产业开发是接
下来的工作当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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